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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建筑业营改增后

会计实务处理与纳税疑难问题解决方案
[  课程背景  ]     
  “营改增”新政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已实施近 50 天，在这期间，企业遇到
了诸多实际问题！譬如面对房地产、建筑业财税及管理工作由营业税向增值税
的转变，过渡阶段如何确定纳税人身份和计税方式？如何开具发票？如何差额
计税？如何设置会计科目？如何会计处理？哪些可以进项税额抵扣？哪些进项
税额不能抵扣？老项目未完新项目已经来了怎么办？在营改增密集文件出台的
时期，地方指引也在不断推陈出新，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是运筹帷幄？一系列
问题摆在面前，剪不断、理还乱？ 

企业的涉税业务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业务，在企业涉税业务的处理过程中，
既要熟悉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方法，又要按税法的规定，依法进行纳税调整，
企业在规避税务风险时，要学会涉税风险的控制与防范。
    本课程将以营改增实施细则为基础，结合营改增政策指引，分别从会计核算
流程税务处理、增值税涉税案例解析以及法律责任的角度，结合案例进行解析，
强化大家会计与税务处理的实际操作技能以及增值税专用发票法律风险、合同
管理税收风险的防范意识。
[  课程信息  ]     
   课程参会对象：房地产建筑企业，总经理，副总，财务总监、财务经理、税
务总监、税务经理等财务人员、税务人员等。
[  课程收益  ]  

1.掌握房地产建筑业营改增的具体政策，准确把握政策实施中的重点、难

点问题

    2.正确计算企业的销项税额、进项税额、顺利进项营改增后的账务处理和纳

税申报工作

    3.掌握房地产建筑业相关行业改革政策，知己知彼

    4.加强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防范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法律风险

    5.从税收角度掌握企业采购合同、销售合同审核重点，提供合同税控管理水

平

    6.为企业组织架构设计、合同管理、报价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提高财务人

员决策能力。

[课程大纲]              

   （一）营改增后会计实务处理

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企业会计处理规定

2.营改增一般纳税人如何进行增值税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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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营改增房地产一般纳税人增值税会计明细科目设置及具体说明

4.房地产企业常见营改增业务会计核算例解

5. 营改增后，财务核算需关注的会计分录

6.企业必须知道的 4种减免税及会计处理办法

7.例说房地产业“营改增”一般计税方法的财税处理

8.不动产分期抵扣会计处理实务解答 

9.案例解读营改增业务会计处理业务

（二）营改增后发票实务处理

1. 提前开票算不算虚开发票

2. 房地产企业预收房款到底如何开具增值税发票

3. 取得专票不能抵扣是否认证

4. 开具和接受建筑服务发票必须关注的事项

5. 实施分包的工程，减除分包款项，须取得合法发票，是否指增增值税专

用发票

6. 如果施工方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而开发商采用简易计税方法，是否可以

开具 11%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施工方采用简易计税方法，（比如甲供工程）

而开发商采用一般计税方法的，可否开具 3%增值税专用发票

7. 自来水费、电费是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若是，电费税率是 17%还

是 13%

8. 非法转包、违法分包、资质挂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营改增后疑难问题处理

1.企业出租房屋中提供水电行为是否征收增值税

2.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将房产无偿划转到法定代表人名下如何征税

3.总公司为所属分公司付款能否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4. 三流合一中的资金流问题

5.“三流不一致”就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么

6. 建安企业：谨防这 5种“三流不一致”引发的增值税专票“虚开”情形

7.营改增下，混合销售和兼营的如何界定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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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售楼处、样板间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吗？这些设施如

果最后拆除了，已经抵扣的进项税要转出吗

9. 营改增后房地产企业老项目与新项目存在开票税率上的差异，是否老项

目与新项目之间的销项与进项不能互低

10. 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有一定的特殊性，土地使用权转让是否属于增值

税征收范围？比如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集团公司拍地后，交给子公司开发的情

况，怎么办

11. 如果房地产企业“一次拿地、分次开发”，如何扣除土地成本？可供销售

建筑面积如何确定

12.统借统还业务中“企业集团”如何界定，企业集团发债行为是否属于统借

统还

13. 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并、分立是否要征收增值税

14. 房地产开发企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是否可以抵减预缴税款

15. 我们是一家厦门的建筑公司，营改增后在国税机关登记为一般纳税人，

但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我公司天津的一个项目需要在当地预缴增值税，回厦门

还需要纳税申报吗？天津已预缴的税款如何处理

16. 例如总包收到 100万，分包款 50万，购货方要求开具 100万发票，

纳税人实际缴纳 50万的税款，如何开票

17. 物业收取的停车费和电梯里面的广告位的出租是按什么行业核算

18. 某建筑安装公司与中铁外服签署《尼日尔某安装维护合同》，合同工

程标的在尼日尔，是工程劳务合同，该合同是中铁外服承接的尼日尔工程劳务

再分包给该单位一部分工程。现该建筑安装公司需向中铁外服开具发票结账，

企业提出能否享受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对中铁外服开

具零税率增值税发票？如果可以享受，需提交哪些资料作备案

19.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

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7号)第五

条规定：“纳税人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负数

的，可结转下次预缴税款时继续扣除。”那么扣除时是否必须为同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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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除以“招拍挂”支出土地出让金以外，还要进行回迁房、配套等多种补

偿形式,这部分是否可抵，用何票据抵扣

21. “营改增”后如何解决开发企业销项税与进项税不匹配问题

22. 违约后不予返还的预约金，是否界定为价外费用收入

23. 营改增实施后，房地产企业代垫的施工水电费，可否作为代收代付处

理

24. 建筑企业一般存在简易计税方法和一般计税方法并存，总机构或后勤

管理部门的进项税额怎么抵扣

25.《实施办法》46条“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当分别

向各自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而《营改增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一、

有关政策（七）建筑服务第 4 点关于外出经营的规定。是否前者指的是经过税

务登记的分支机构就地独立申报，不存在预征，也无须再回机构地申报而后者

是否指的是以总机构的名义在项目地税务按项目报备的情形

26. 分公司或项目部可以认定或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吗？总机构中标和签订

施工合同，登记缴纳增值税又是分公司或项目部的话，税法有何障碍

27. 跨县（市、区）外的建安项目，经总公司授权并由分公司对外签订分

包合同、材料合同等，其取得进项发票回机构所在地税务机构时，由于公司名

称不一致，无法进项抵扣。对此，如何解决

28. 若按总分机构分别申报纳税，由于资质要求，施工合同必须由总机构

签订，分支机构开具的发票与总机构名称不一致，也与合同不一致，导致分支

机构销项专票项目业主无法抵扣；同时，分支机构采购进项也只能以总机构名

义索取，这样，建筑业分支机构就无法纳入增值税管征范围，而企业所得税历

来是实行总分机构汇总缴纳的，如何协调分支机构？对于增值税风险责任如何

分担？由此，分支机构或者异地（含跨省）项目部是否需要办理国税登记，是

临时税务登记还是项目报备

29. 是否省内外所有销售发票（含普票和专票）都必须由总部开具

30. 企业外出经营，《征管法》规定，需开具外出经营税收管理证明，建

筑业外出，对于设立了分支机构的和未设分支机构的项目部，如何处理该外管

证管理范围是否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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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纳税人对老项目选择适用简易征收，按征收率 3%计税，其进项不能

抵扣，财务上如何界定“可以准确划分可抵扣和不可抵扣的进项税？不可抵扣的

进项税票是否照常进项认证？对于选择简易征收的老项目，其采购仅开具普通

发票可以吗？税局将会如何处理？

32. 《有关事项的规定》对建筑工程老项目的界定：《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注明的开工日期；《承包合同》注明的开工日期。合同是否只要甲乙双方

签了就算，需要经过备案吗？一些工程施工过程涉及到拆迁等问题，造成工程

工期及结算会拖很长，老项目过渡时间有无限期

33. 施工企业老项目选择适用简易征收，与“一般纳税人选择适用简易征收：

一经选择 36个月不变”的规定有何关系？能否理解成选择适用简易征收属于过

渡政策，与前述规定无关，仅属于经营多种税率的情形，因此，仅需要在会计

核算中分开核算。

34. 如何认定“计税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

35.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存在多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是否可以

根据规定分别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或一般计税方法计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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